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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绿美行动开展以来，大理市挖色
镇深入贯彻落实省州市关于城乡绿化
美化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提升人居环
境和人民生态福祉，科学、稳妥、有序推
进绿美建设，不断提质增效，让建设成
果惠及大众。

党建引领构建绿美新格局
挖色镇始终坚持将党建引领贯穿

绿美行动全过程，通过“第一抓手”和
“红色引擎”，全力做实“绿”文章，不断
丰富“美”内涵，努力构建绿美生态环
境。结合全镇实际，全面征求意见，多
次研究讨论，科学审定绿美行动方案，
成立工作领导组及督查检查组，构建党
委牵头抓总、政府具体实施、部门协调
配合、村组负责落实的责任体系。按照
明确任务、摸清底数、采集需求、科学计
划、专业指导、分片推进、重点攻坚的工
作思路，对全镇“绿美家庭”进行盘点建
账，综合考虑镇区环境、群众意见、土地
条件等，紧扣“山绿、村美、民富”目标，

巩固提升绿化基础，不断优化山水空间
格局，着力打造生态美、景观美、人文美
的绿美挖色。

科学计划绘制绿美新蓝图
以“增绿提质”为主线，突出“优化

绿道网格体系（绿美交通）、打造多样绿
美场景（绿美集镇）、建设生态宜居家园
（绿美乡村）、党群共建、植树添绿”工作
重点，制定绿美行动清单。通过开展老
环海路加油站至挖色宾馆段、玉液村至
凤凰村乡村道路、过境G348线国道（新
环海路）两侧、新环海路至挖色新村路
段的绿化提升，社会单位绿化美化，
玉液村绿美示范村建设，因地制宜、合
理规划，选择种植蓝花楹、清香木、三角
梅、大叶金鸡菊等苗木，打造多个绿美
节点，努力形成“三横”“三纵”的绿美空
间体系。

全民参与共建绿美新家园
以乡情为纽带，广汇全镇之力，依

托项目建设，实现资源整合，有效解决
绿美行动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凝聚干
群合力，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所）等载体，强化学习
部署，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群众及社会
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在全镇各学校创
设植物角、绿化地，并借助主题班会等
形式，弘扬植绿、爱绿、护绿新风尚；各
村建立“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全面覆
盖、职责到人”的绿化管护体系，进行责
任区域网格划分，具体开展绿化管护、
巡查、宣传等工作；将爱绿护绿纳入村
规民约，进一步落实“门前四包”责任
制，借助广播、微信和入户等形式强化
宣传引导，发动群众自觉做好房前屋后
绿化管护，促进绿美建设与乡村文明培
育同频共振；动员辖区各社会单位主动
开展绿化美化，结合实际增补苗木绿
植；注重“典型引路”，选树一批绿美示
范点，逐步形成先进典型辐射带动的规
模效应。通过多措并举，营造全民参与
绿美行动的浓厚氛围。

截至目前，挖色镇共种植乔木3600
棵、灌木 4000余株，改造补植补种绿植
12000平方米，清理整治口袋公园 3个，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拆除残垣断壁，清
除垃圾杂物600余车，修筑村内巷道、机
耕路15公里。

下一步，挖色镇将持续深入推进绿
美行动，在增绿、爱绿、护绿上攻坚发
力，接续铺就绿色生态发展底色，加快
绘就一幅“生态优、环境美、产业兴”的
绿美挖色新画卷，为推进全镇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走深走实赋能添彩，为挖色镇
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

（大理市挖色镇供稿）

大理市挖色镇——

“党建红”引领“生态绿”绘就绿美新画卷

当下，各地热火朝天地开展植树
活动，建设绿色家园，绘就生态文明
新画卷。然而，有的地方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建
轻管，有人栽无人管，出现绿化不见
绿的现象，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
浪费。

以林长制实现“林常治”，关键在
于责任是否落实。要坚持不懈地开展
义务植树活动，持续动员“全民绿化、
四旁绿化”，及时补绿、增绿。“三分种、

七分管”，重栽更要重管，加强栽种苗
木后续管护，不断提高苗木生长存活
率。要科学制定森林资源发展规划，
在保护森林生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绿色发展新路径，
培植观赏苗木、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
林草特色产业，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双赢，促进林草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让人民群众在保护生态中享受
绿色发展带来的实惠。

林长制取得实效、形成长效，还需
要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措施。要
加强对林长的考核评价，健全完善林
长制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评价的
可操作性和约束效应，形成逐级定责、
履责、督责、问责环环相扣的闭环，确
保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
有人担。要持续深化公安、林草、生态
环境等部门执法司法联动，形成打击
涉林违法犯罪行为强大合力，把林草
资源管理好、保护好、利用好。要加大

对森林保护的投入，提升保护管理的
技术水平。要建立健全森林资源监测
体系，及时掌握森林资源动态变化。

林长制是实现“林常治”、守护绿
色家园的有力举措。尤其是在生态文
明建设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要坚
持问题导向，以林长制工作为抓手，推
动林长制工作从“建制”向“见效”转
化，坚持绿色发展、生态惠民，才能让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杨宋］

推行林长制要实现“林常治”

7月12日，大理市供销社机关党支部联合有关企业在太邑乡己早村开展“党
建带群建，促乡村振兴”暨“扶薄增强”系列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
誓词，企业开展了产业技能培训、物资捐赠、政策宣传和市场调研。

下一步，大理市供销社将持续与结对村开展党建联盟，积极引导己早村在
培育优势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上持续发力，在“扶薄增强”试点工作中发挥供
销社的合作经济组织职能，助力乡村振兴。 ［杨亚同 摄］

2020年 9月 24日鹤庆县公安局、
鹤庆县烟草专卖局在联合执法时，由
鹤庆县公安局依法扣押的涉案物品烟
丝 8000 公斤，扣押决定书：鹤公（经）
扣字〔2020〕13号，扣押涉案物品存放
于鹤庆县松桂镇松桂专卖管理所仓库
内。因上述物品权利人不明确，鹤庆
县公安局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在《大理
日报》发布了公告，请物主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一个月内（2023 年 5 月 9 日
至 2023 年 6 月 8 日）到鹤庆县公安局
经侦大队接受调查处理。若逾期不来
接受处理，将依法对涉案物品进行处
置，公告发布至今无人认领。为防止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鹤庆县公安局依

法拟对扣押的物品先行处置，处置方
式为：对具有使用价值的依法公开变
卖，所得款项上缴国库，对已霉变或失
去使用价值的，进行公开销毁。

现对上述物品进行先行处置公
告，公告期间为 2024 年 7 月 18 日至
2024 年 9 月 18 日。请物品权利人在
公告期间内向鹤庆县公安局提出意见
或者申请。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
同意或者申请的，鹤庆县公安局将依
照上述处置方式对物品先行处置。

鹤庆县公安局
鹤庆县烟草专卖局
2024年7月18日

公 告


